
  

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
 

 

关于缴纳德国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公函 

 

光华荣昌集团在 2021 年启动在德国设立一家注册资本金为 30 万欧元的全资子公

司的相关工作。子公司名称为“德国光华荣昌科技有限公司（Goldrare Technologie 

GmbH）”，计划开展汽车座椅、汽车后视镜和汽车空气悬架的生产、组装、销售和售

后工作，为戴姆勒、斯堪尼亚和沃尔沃等国际知名整车生产厂家提供配套。 

 

现已完成在德国的对公银行账户开立，根据《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》第 7 条“公

司的注册”，德国子公司需首先完成注册资本金的缴纳，方可在当地法院完成注册，

成为可以在德国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。 

 

该法律具体规定如下： 

有限责任公司法(GmbHG) 

§7 公司的注册 

(1) 公司必须在其注册地所在地区的法院注册，以便在商业登记册上登记。 

(2) 除非同意以实物形式出资，否则在缴清每股面值的四分之一之前，不得进行
登记。总的来说，必须至少有这么多的股本已被缴付，以使已缴付的现金出资总额加
上应以实物出资的股份的总面值达到第 5 条第 1 款规定的最低股本的一半。 

(3) 以实物形式出资应在公司申请在商业登记处登记之前，以最终由总经理自由
支配的方式提供给公司。 

 

光华荣昌承诺以上规定和投资行为真实有效，不存在任何虚假成分。  

 

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

2022 年 5 月 31 日 
 

 
  


